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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申請作業說明 

1070710 

一、 兼職定義：教師從事本職以外的固定、經常性、持續性工作，於兼職單位擔

任職務或與其有契約關係者，無論是否為晚間或週末時間執行，皆屬兼職行

為。 

二、 教師兼職應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依教育部104年函釋，例外得免報准

情形如下： 

(一) 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

傳行為。 

(二) 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或

擔任政府機關、學校、行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 

(三) 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者。(例如擔任典試法所規定之典試委員、

命題委員等，或擔任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所規定之著作審查人

等)。 

(四) 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

邀請兼任職務，僅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含金錢給

付、財物給付）。 (例如擔任學術刊物編輯或審查人、非營利團體之

課輔教師等) 

(五) 應政府機關、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

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者。(例如擔任競技比賽之裁判或評審)。 

三、 教師及所兼職務必須完全符合以下規範方得申請兼職： 

(一) 教師服務滿二年。 

(二) 教師滿足教師適任性評量中之授課時數要求。 

(三) 教師最近一次適任性評量為通過者。 

(四) 教師所兼任職務必須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 

(五) 教師每週兼職時數(含兼課)合計不得超過八小時。 

(六) 教師兼職數目以不超過二個為限。 

(七) 所兼職務未有以下情形者： 

1. 對本職工作有不良影響之虞。 

2. 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3. 有洩漏公務機密之虞。 

4. 有營私舞弊之虞。 

5. 有職務上不當利益輸送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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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支用公款或不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7. 有違反教育中立之虞。 

8. 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四、 兼任職務列舉說明如下，實際兼職核准仍應依申請個案，對於教師教學研究

以及校務發展影響核定。 

教師若在與本校訂有產學合作關係之機關(構)或團體、或至新創生技公司

兼職六個月(含)以上者，須由學校與兼職單位訂定合作契約(範本如附件

一)、收取學術回饋(回饋金申請表如附件二)，兼職學術回饋金收取至少為

兼職費之百分之廿為原則。 

機構類別 得兼任職務 不得兼任職務 

政府機關(構)、公立學校

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  

1.政府機關(構)、學校任務

編組或諮詢性職務、會

議之專家代表。  

2.私立學校職務，例如董事

或顧問。  

私立學校之董事長

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行政法人(如國家表演藝

術中心、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國家中山科

學研究院、國家運動訓

練中心等)。 

如；董事或顧問。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 

1. 公營、私營或公私合

營之事業。 

2. 合於民法總則公益社

團及財團之組織。 

3. 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

關(構)登記或立案成

立之事業或團體。 

4. 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

織。 

如：  

1.醫院、醫療社團法人醫

院之諮詢性職務。  

2.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之

董、監事。  

3.學會、協會之理、監事。  

4.國際性學會、國際性醫

護組織之理、監事。  

 

境外地區當地主管機關

(構)設立或立案之學校。 

如；董事或顧問。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立產學合作關

係者。 

1.左列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之外部、獨立董事或

監查人；薪酬委員會委

1.不得在校外兼任行

政、律師、醫師、會

計師、建築師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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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或本校持有其股份

者。 

員；顧問等。  

2.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擔

任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

之董事、監察人。  

業技師等與專任課

程有關事業或業

務。 

2.非代表官股或學校

股份且未與學校建

立產學合作關係之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之董事、監察人

等。  

新創生技公司 如；董事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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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兼職合約書 

立合約人： 

   兼職機構全銜   (以下簡稱甲方)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計畫主持人：        (以下簡稱丙方) 

甲、乙、丙三方為辦理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計畫事宜，訂定本合約，經

三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守。 

第一條：合作內容 

一、 甲乙丙三方茲依長庚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辦法」，同

意以下事項：甲方為推動公司治理經營之需，聘請丙方

擔任         ；丙方於甲方兼職期間，與乙方之相關

權利義務依照教育部及乙方相關規定辦理。 

二、 丙方執行甲方兼職職務係個人行為，其權利義務由甲丙

方另行約定，與乙方無涉，甲方不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乙

方連帶負責，除取得乙方書面授權外，丙方不得以任何

形式為乙方代理人。 

三、 丙方擔任兼職職務，不得影響在乙方專職工作應負擔之教

學或其他內容，如有違反，乙方有權通知甲、丙方逕行終

止本合約。 

第二條：合作期間 

本合約經三方簽署後，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有效。 

第三條：合作費用 

一、 本計畫之費用總計新臺幣(下同)       元整，其細目

如下之說明。 

二、 甲方同意於本約有效期間支付丙方兼職費或薪資合計                                              

_______元及支付乙方學術回饋金合計       元。 

三、 丙方於合作期間終止乙方教職、終止擔任甲方                  

職務或其他任何原因致本合約終止者，乙方均不退還甲

方學術回饋金。 

第四條：付款辦法 

一、 甲方應於合約生效後___日內支付乙方學術回饋金  元。 

二、 □甲方支付丙方兼職費時，應通知乙方。/□甲方同意於

聘任期間，支付丙方之薪酬為每月       元（含稅）；

http://personnel.cgu.edu.tw/ezfiles/10/1010/img/1731/020005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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曱方於支付同時負有通知乙方之義務。(擇一□打勾) 

三、 乙方應於收到學術回饋金時，將其收納款項之收據交付

甲方。 

四、 支付乙方各期學術回饋金，依法應扣繳稅捐者，該稅捐

得由乙方逕行自各期學術回饋金中扣繳。 

第五條：合約內容之變更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協議修正、增訂補充條款

或換文處理。 

第六條：計畫終止 

任一方有違反或未履行本合約任一條款規定之情事時，其他任

一方得以書面通知限期 30 日內改正，逾期未改正者，其他任

一方得以書面通知立即終止本合約。 

第七條：保密責任 

丙方於甲方工作應與甲方簽訂書面保密協議，概與乙方無涉。 

第八條：智慧財產權 

一、 甲乙丙三方間之權利義務，以本合約明文規定者為限，

甲乙丙三方間不因本合約之簽訂，而發生或存在任何研

究合作或技術授權之關係。 

二、 甲乙丙三方於簽訂本合約前既有之智慧財產權，仍各歸

其原所有者。除三方另有書面約定外，甲方不因本合約

而取得乙方或丙方既有智慧財產權之所有權或授權。甲

方如擬利用前述智慧財產權，應另與乙方或丙方簽訂技

術移轉或授權契約。 

三、 丙方於甲方兼職期間為甲方完成之智慧財產權，除三方

另有約定外，應歸丙方所有，但甲方於合作期間得利用

該智慧財產權。 

第九條：履約爭議 

一、 三方因履約所生之爭議，悉依本合約、乙方兼職辦法及

相關法令之規定，本諸誠信解決之。 

二、 因本合約涉訴訟時，三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條：完整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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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合約及其附件構成三方對本計畫完整之合意，本合約

及其附件非經三方當事人以書面協議方式為之，不具效

力。 

二、 本合約生效前經三方協議未記載於本合約或其附件之

事項，對三方均無拘束力。 

三、 附件之效力與本合約同。但兩者有牴觸時，以本合約為

準。 

四、 三方合作以誠實互信為原則，其他有關未盡事宜，甲乙

丙三方得就實際狀況磋商後，悉依中華民國民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之規定另訂之。 

五、 本合約部份條款依法被認為無效時，其他條款仍應繼續

有效。 

第十一條：合約份數 

本合約計正本三份，甲、乙及丙方各執乙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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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          （簽章） 
  職    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方:長庚大學 
  代表人：湯明哲    （簽章） 
  職    稱：校  長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號 
  統一編號：02612701 
 
                         

丙 方：          （簽章） 
身份證號： 

  系    所： 
  職    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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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教師兼職回饋金申請表 
 

申 

 

請 

 

說 

 

明 

 

主 持 人 ΟΟΟ 單 位 ΟΟ系 職 級 ΟΟΟΟ 



申
請
說
明
欄
及
兼
職
經
費
欄
由
申
請
人
填
寫
。
計
畫
編
號
尚
未
申
請
者
免
填
計
畫
編
號
。 



本
表
乙
式
一
份
：
於
呈
核
後
正
本
由
技
合
處
建
教
合
作
中
心
建
檔
存
查
。
申
請
人
以
影
本
辦
理
簽
約
用
印
等
手
續
後
自
存
。 

 

計 畫 名 稱 產學合作人員兼職計畫 

兼 職 單 位 ΟΟΟ公司 計 畫 編 號  

1.檢附資料：□產學合作兼職合約書。 

            □其他資料：                  

 

2.兼職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補充說明： 

計 

 

畫 

 

經 

 

費 

項 目 摘  要  說  明 金 額 

學術回饋金 (直接入校務基金不做院系分配) XXXXX 

   

   

   

合 計 新台幣 XXXXX元整 

撥 款 方 式 □分    期撥款        □其他：              

  呈 

  核 
院  長  

系（所、科） 

主    管 
 申 請 人  

審  

查 

 

 

 

 

 

 

 

 技合長：        建教中心主任：               經辦： 

核 

決 

 

校  長 
 

註:兼職學術回饋金收取至少為兼職費之百分之廿為原則。 

 


